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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   科：地政 

科   目：民法(包括總則、物權、親屬與繼承編)  

考試時間：2 小時 

 

甲是 A 地所有人。A 地位於臺北市精華地段，占地達 500 坪。A 地之市價價值新臺幣（下同）

40 億元。乙脅迫甲及其家人出賣 A 地，並辦理 A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自己。甲因此與乙訂定 A

地買賣契約，約定價金 50 億元。隔日，甲交付 A 地於乙，並辦理 A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於乙。一

週後，乙即因內線交易與組織犯罪判決確定而入獄服刑。甲就此對乙有何權利可資主張？（30

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本題主要涉及意思表示受脅迫之撤銷標的及效果等考點，考生應區辨甲受脅迫出

賣並移轉 A 地之情形，共有幾個法律行為及其性質，而受脅迫撤銷之意思表示為

何者？方能釐清各該法律行為之效力應如何受有影響。 

《使用法條、學說》：民法第 92 條。 

【擬答】： 

甲對乙得主張權利，如下分述： 

按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：「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，表意人得撤銷其

意思表示。」據此，若表意人之意思表示乃受脅迫下所為者，則得撤銷其意思表示而視為

自始無效，核先敘明。 

經查，本件乙脅迫甲將其所有 A 地出賣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於自己，是甲乙間存有「A

地買賣契約（民§345）」及「A 地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行為（民§758）」之二個法律行為，

而表意人甲所為「出賣 A 地之意思表示」及「讓與 A 地所有權之意思表示」，均屬受乙

脅迫下所為者，則甲自得撤銷該二意思表示而視為自始無效（民§114），則上開二個法律

行為因屬契約性質，自因意思表示不合致而不成立契約（民§153I）。 

從而，甲對乙得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前段、中段規定，請求塗銷乙為 A 地所有權之登記

並返還之；另得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，請求乙無權占有 A 地相當一週租金之不當得利；並

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，就甲意思自由之人格權遭受乙脅迫而受有損害，請求其

損害賠償之。 

然值注意者係，因本件乙脅迫甲以 50 億元之高價出賣 A 地，是甲得不主張受脅迫而撤銷

其意思表示，轉而依照已成立之買賣契約，依民法第 367 條規定，請求乙給付 50 億元之

價金，併此敘明。 

 

 

甲是 A 地所有人。甲與其妻有三子，乙、丙與丁。甲妻早年病逝，甲獨力撫養乙、丙與丁至成

年。戊無權占用 A 地長達 6 年，甲就此完全不知情。甲死亡，乙、丙與丁共同繼承 A 地。乙、

丙與丁於繼承 A 地時，始發現戊無權占用 A 地已長達 6 年。試問：乙、丙與丁就此對戊有何權

利可資主張？（40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本題主要涉及共有物回復之請求、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等經典考點，此一爭議在

過去均有學說、實務見解討論過。考生應注意共有物回復得為單獨請求，其請求

權基礎仍為民法第 767 條，但訴之聲明應表明將共有物返還於全體共有人。反之，

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，按實務、學說分列兩種見解，並分析單獨或全體請求（或

同意）之優劣。此外，另需注意無權占有所生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之消滅時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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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使用法條、學說》：民法第 179 條、第 767 條、第 821 條、第 828 條、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

第 1790 號民事判決、同院 104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。 

【擬答】： 

乙、丙、丁得單獨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，請求戊返還 A 地予全體繼承人 

按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：「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

之。」；同法第 821 條規定：「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，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

請求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，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。」；同法第 828 條第 2 項規

定：「第八百二十條、第八百二十一條及第八百二十六條之一規定，於公同共有準用之。」

據此，公同共有物若遭第三人無權侵奪者，則本於所有權人地位而回復共有物之請求，得

由各該公同共有人單獨請求，但須以為全體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。 

經查，本件 A 地所有權人原為甲，現因甲死亡而由乙、丙、丁共同繼承 A 地而為公同共

有（民§1148I、§1151）。然 A 地現因第三人戊無權占用中，則乙、丙、丁各該共有人得

本於 A 地所有權人地位，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，單獨請求戊返還 A 地予「全

體繼承人」，始符民法第 828 條第 2 項準用同法第 821 條但書規定，有關「須以為全體公

同共有人全體利益」為之等意旨。 

乙、丙、丁得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，請求戊給付其因無權占有 A 地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 

按民法第 179 條規定：「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雖

有法律上之原因，而其後已不存在者，亦同。」據此，本件戊無權占用 A 地，屬無法律上

原因而受有利益，依權益歸屬說，致 A 地所有權人即全體公同共有人乙、丙、丁本應使用、

收益 A 地之權能而受有損害，是乙、丙、丁得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，請求戊給付其因無權

占有 A 地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。 

然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屬「公同共有債權」之性質，然數繼承人應如何行使公同共有債權？

實務、學說上有不同討論： 

實務見解 

按「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，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，非屬回復

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，尚無民法第八百二十一條規定之準用；而應依同法第八百三十一

條準用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

意，或由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原告，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。」此乃最高法院 104 年度

第 3 次民事庭會議之意旨。據此，本件丙若欲請求乙給付清償該 100 萬元債權者，則因

屬公同共有債權之性質，應依上開決議意旨，而按民法第 831 條準用第 828 條第 3 項規

定，而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即丁之同意，或由丙、丁均列為共同原告，方得訴請乙清償

之。 

學說見解 

然學說上則認為，公同共有債權係屬法律上不可分債權，亦得由各別債權人單獨行使，

僅應命債務人對全體債權人給付而已，故應準用分別共有規定，亦即民法第 831 條準用

第 828 條第 3 項規定，使公同共有人須以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利益，而始得為單獨主張之。

據此，本件丙得單獨訴請乙清償之，但須以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為之。 

筆者認為若以文義解釋，將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解釋為其他之權利行使者，則實際上將造

成多數共有人意見不一致、不願涉訟應訴等困難，恐徒增權利行使之事實上障礙，是宜採

學說見解，肯認公同共有人丙得以全體公同共有人（包括丙、丁）之利益，而為單獨主張、

行使公同共有債權即可。 

次按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790 號民事判決（節錄）：「又租金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

使而消滅，為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所明定；無法律上之原因而使用他人房屋，可能獲有相

當租金之利益亦為社會通常之觀念，名稱雖與租金異，然實質上仍為使用房屋之代價，債

權人應按時收取；其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如該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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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返還利益請求權已逾租金短期消滅時效之期間，對於相當於已罹消滅時效之租金利益，

自不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則，請求返還。」據此，實務見解認為無權占用他人之物者，屬無

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對物使用、收益之利益，性質雖屬不當得利，但類似、相當於使用房屋

代價之租金，自應等齊視之，而適用民法第 126 條有關五年之短期消滅時效，是本件乙、

丙、丁請求戊給付其因無權占有 A 地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，僅能請求最近五年之數額。 

然學說均認為，無權占用他人之物所生不當得利，非屬租金，本質即屬不當得利，既然民

法未針對不當得利之債權設有短期消滅時效期間，則應回歸民法第 125 條有關 15 年之一

般消滅時效適用，是本件乙、丙、丁請求戊給付其因無權占有 A 地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，

自得請求六年之數額。 

 

 

 

 

 

甲對乙負有新台幣（下同）1 億元借款債務。甲是 A 地所有人，A 地市價 2 億元。甲以 A 地設

定抵押權於乙，擔保該筆借款債務。甲與乙並約定，若甲屆期未清償該筆借款債務，則乙取得 A

地所有權，此約定乃登記於土地登記簿。甲出賣 A 地予丙，並辦畢 A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，丙支

付約定價金 2 億元於甲。甲屆期遲未返還該筆借款於乙，乙實行流押。試問：乙對丙有何權利可

資主張？（15 分）乙對甲有何權利可資主張？（15 分）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本題主要涉及抵押權之實行方法、流抵契約等考點，考生須留意抵押權之相關規

定，即可進行作答，並值注意最高法院肯認縱有流抵契約存在，亦得讓抵押權人

改以拍賣受償價金之方法，以實現抵押權之擔保目的。 

《使用法條、學說》：民法第 478 條、第 873 條、第 873-1 條、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559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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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判決。 

【擬答】： 

乙對丙得主張，依已登記流抵契約，請求移轉 A 地所有權，抑或聲請拍賣 A 地為優先受償 

按民法第 873-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（I）約定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為清償時，抵押物之所

有權移屬於抵押權人者，非經登記，不得對抗第三人。（II）抵押權人請求抵押人為抵押

物所有權之移轉時，抵押物價值超過擔保債權部分，應返還抵押人；不足清償擔保債權者，

仍得請求債務人清償。（III）抵押人在抵押物所有權移轉於抵押權人前，得清償抵押權擔

保之債權，以消滅該抵押權。」 

次按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559 號民事判決（節錄）：「因抵押權之本旨在於擔保債

權之優先受償，而抵押權人依民法第 873 條規定聲請拍賣抵押物受償，或依同法第 873

條之 1 規定之流抵約款請求移轉抵押物所有權受償，均在實現擔保債權得以優先受償之權

能，此觀民法第 873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債權人負有清算義務即明。故在訂有流抵約款之抵

押權，抵押權人於抵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時，得依民法第 873 條規定聲請法院拍

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；亦得依流抵約款，請求抵押人移轉抵押物之所有權，

並依同法第 873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辦理清算等事宜。又抵押權人縱已選擇行使流抵約款權

利，但於抵押物所有權尚未移轉登記於抵押權人前，該抵押權及其擔保債權仍未消滅，抵

押人得依民法第 873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，清償抵押權擔保之債權，以消滅該抵押權。倘無

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形，基於平等原則，應無不許抵押權人改依民法第 873 條規

定聲請拍賣抵押物受償之理，俾能兼顧雙方利益之平衡。」 

經查，本件甲將其所有 A 地設定抵押權於乙，以擔保甲對乙之 1 億元借款債務，同時並存

有流抵契約，且登記於土地登記簿上，是依民法第 873-1 條第 1 項規定，本為甲乙間僅具

債之性質的流抵契約，經登記後始為抵押權之內容（土登§117-1I）而例外發生物權效力，

得以對抗第三人。亦即抵押人甲嗣後將 A 地出賣並讓與第三人（受讓人）丙時，則抵押權

人乙得對丙主張有流抵契約存在，當「甲對乙之 1 億元借款債務」屆期未獲清償時，乙得

依流抵契約，請求丙移轉 A 地所有權，並依民法第 873-1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價值清算事宜。

此外，依上開實務見解，乙除請求丙移轉 A 地所有權外，原則上尚得改依民法第 873 條規

定聲請拍賣 A 地而為受償，併此敘明。 

乙對甲僅得主張，依民法第 478 條規定，請求返還 1 億元借款 

按民法第 47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

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。」；同法第 478 條規

定：「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未定返還期限

者，借用人得隨時返還，貸與人亦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，催告返還。」據此，本件

甲乙間存有 1 億元借款之消費借貸契約，並依民法第 478 條規定，乙得於清償期屆至時，

向甲請求返還該筆借款。 

然應注意者係，甲原為擔保對乙之該筆借款債務，將 A 地設定抵押權於乙。嗣後，甲將 A

地出賣於第三人丙，並自丙處受讓約定價金 2 億元，惟此一約定價金，非屬乙優先受償之

標的，原因在於乙實行抵押權之時點，乃為乙對甲之 1 億元借款債權「已屆清償期」而未

獲清償時，方得處分 A 地以優先受償；反之，在該筆借款債權「未屆至清償期」之前，抵

押人甲本得自由處分抵押物 A 地，將其讓與第三人丙，亦不影響乙之抵押權隨同 A 地所

有權移轉至丙受讓之（民§867），是縱甲自丙處受讓約定價金 2 億元，亦非乙之抵押權所

及範圍內，自不得就該筆買賣價金中優先受償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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